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內部稽核實施細則修訂對照表（11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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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作業之稽核
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作業之稽核

	（二）公司就其所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之宣傳資料，是否符合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五條規定，當向不特定人進行傳遞、散布、宣傳、推廣、招攬或促銷前，是否依前項公司所訂之內部製作管理規範及其散發公布之控管作業流程，填製自我檢查表，確定內容無不當、不實陳述、誤導投資人、違反券商公會會員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及相關法令之情事後始得使用。
（三）公司與常態性於網路分享資訊者合作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是否建立事前、事中及事後檢核管理機制。
（四）公司行銷股票禮品卡或以股票禮品卡做為贈品贈獎所製作之廣告文宣，是否符合證券商發行股票禮品卡自律規範，並確實揭露股票禮品卡之性質、使用方式及相關應記載事項。
（七）公司對不特定人製作宣傳資料及廣告，其廣告樣式(包括但不限於樣圖及實體視覺配置)、自我檢查表及廣告刊登明細表等，應依券商公會廣告辦法規定辦理申報：

    1.包括衍生性金融商品廣告、境外結構型商品廣告、價格廣告、贈獎廣告、贈品廣告及使用最高級用語廣告等，應於對外為宣傳廣告行為前向券商公會提出申報。
   2.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廣告、境外結構型   
    商品廣告，應於申報時出具符合券商
    公會會員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    
    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一項
    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之聲明書。
3.價格廣告於申報時應出具符合證券商
  管理規則第五條及金管會104年4月
  10日金管證券字第1040009045號函
  規定之聲明書。

	（二）公司就其所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之宣傳資料，應符合管理規則第五條規定，當向不特定人進行傳遞、散布、宣傳、推廣、招攬或促銷前，應依前項公司所訂之內部製作管理規範及其散發公布之控管作業流程，填製自我檢查表，確定內容無不當、不實陳述、誤導投資人、違反本辦法及相關法令之情事後始得使用。
  (新增)  
  (新增)
（五）公司對不特定人製作宣傳資料及廣告，其廣告樣式、主題標示、自我檢查表及廣告刊登明細表等，應依券商公會廣告辦法規定辦理申報：
    1.包括衍生性金融商品廣告、境外  
    結構型商品廣告、價格廣告、贈獎廣告、贈品廣告及使用最高級用語廣告等，應於對外為宣傳廣告行為前向券商公會提出申報。
    2.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廣告、境外結 
     構型商品廣告，應於申報時出具符
     合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會
     員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
     銷活動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  
     一款或第二款規定之聲明書。

    3.價格廣告於申報時應出具符合管
     理規則第五條及金管會104年4
     月10 日金管證券字第      
     1040009045號函規定之聲明書。
    4.申報案件如因疑涉違反本辦法規
     定或檢附之文件不全者，券商公

     會得停止申報生效。應於接獲券 
     商公會通知後七個工作日內補
     件，逾期未補件或補件仍不全者，
     退回申報案件。

	一、依據114年12月15日金管證券字第1140366286號函辦理。
二、明確法規名稱
三、文字調整。
四、鑑於近期業者與網紅合作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漸增，爰增訂與網紅合作之行為規範，包括活動應列入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管理、雙方合作所簽訂契約應含約束網紅遵守相關法令規定等。
五、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114年8月1日證期(券)字第1140352061號函示，為因應「股票禮品卡」金融科技創新實驗試辦案落地後之法規修正及維持證券市場秩序，爰增訂(四)。
六、為避免投資人誤解，增訂廣告樣式應提供包括但不限於樣圖及實體視覺配置，便於審閱。

七、刪除申報案件退件與補件之規定。


